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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发展与经验

郑　凡

摘　要：地中海行动计划是当前１３个 “区域海洋项目”中最早的一个，为其他区域项目提供了参考经

验。自１９９５年起，地中海行动计划进入了第二阶段，重点转向通过落实可持续发展减少并尽可能消除污染。

《巴塞罗那公约》及议定书得到了相应修订并增补了新的议定书，其中 《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

书》以及 《地中海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议定书》反映出地中海行动计划落实生态保护及海岸区域综合管理的努

力。地中海区域的实践对在同样是半闭海的中国周边海域开展环境保护合作有如下启示：（１）在环境问题上

开展功能性合作可以与海域管辖权问题并行不悖； （２）一项区域行动计划若能包括整体规划、监测与评估、

法律、制度与财政支持四个部分则更为完整；（３）区域合作的发展应反映全球性海洋环境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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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覆盖了：黑海、泛加勒比海、东亚海、东非、南洋海、ＲＯＰＭＥ海洋区域 （阿拉伯海）、地中海、东北太平洋、
西北太平洋、红海及亚丁湾、东南太平洋、太平洋以及西非。 “Ａｂｏｕｔ”，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ｅｐ．ｏｒ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ａｓ／ａｂｏｕｔ／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②　地中海渔业总理事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于１９９７年更名为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区域层级已成为海洋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区域合作而言，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于１９７４年发起的 “区域海洋项目”（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成为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以来最突出的应对海洋污染的国际性努力。至今，已有超过１４３个国家参加了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发起的１３个区域海洋项目①。地中海行动计划是其中最早的一个，并成功地为其他区域的实践提
供了模板与经验，被誉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王冠上的宝石。
本文在回顾总结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的成就之后，将重点论及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二阶段的

发展，在结语部分则将探讨地中海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的经验对中国周边海域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的启
示。

一、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的成就

地中海沿海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对环境问题采取集体行动的初衷是担心污染对海洋生物资源的
影响。在冷战的背景下，地中海沿海国一致反对区域外大国涉足地中海的环境问题。因此，由联合
国粮农组织建立的地中海渔业总理事会率先开展协调，推动调查污染状况的合作②［１］（Ｐ３２３－３２７）。在区
域海洋项目得到批准之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承担起了推进地中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工作。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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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了保护地中海政府间会议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当时地中海１８个沿海国中有１６个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联
合国、其他国际组织及非地中海国家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５页篇幅的 《行动计划》。

在这份文件中，地中海行动计划被定义为包括整体规划资源开发与管理，监测、评估污染状
况，法律 （框架公约及议定书），制度与财政支持四个部分：

“Ⅰ．整体规划地中海盆地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Ⅱ．协调关于污染状况及保护措施研究、监测、交换信息及评估的项目；

Ⅲ．保护地中海环境的框架公约以及附有技术附件的相关议定书；

Ⅳ．行动计划的制度与财政支持。”①

上述四个部分是相辅相成的整体。检测与评估部分 （或称科学技术部分）帮助形成对环境问题
严重性的共识；法律部分构成了对共识及相应措施的正式表达；包括建立相关国际组织在内的制度
支持，负责管理与协调落实合作的相应措施；完成这些工作将产生巨大花费，财政支持可缓解各国
由此产生的忧虑；最后，整体规划则旨在调和对发展的需求及对改善地中海环境质量的需求，这一
点对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为了执行行动计划中污染评估与监测的部分，地中海沿海国发起了 “地中海污染监测和研究协
调项目”（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旨在为各国
政府提供执行行动计划的科技能力与科学证据。整体规划部分处理的问题则不仅限于海洋污染，还
涉及更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具体体现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启动的 “蓝色计划”
（Ｂｌｕｅ　Ｐｌａｎ）和 “优先行动项目”（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在制度安排方面，地中海行动计划的最高决策主体为每两年举行的 《巴塞罗那公约》缔约方会
议，并在１９８２年成立了地中海行动计划协调机构 （ＭＡＰ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Ｕｎｉｔ）作为行动计划的秘书
处。除此之外，各区域活动中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ｅｎｔｒｅｓ）具体协助长期项目及相关议定书的执
行②。在财政支持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行动计划起始阶段提供了财政支持。而在１９８３年之
后，资金一方面由缔约方通过向地中海信托基金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ｒｕｓｔ　Ｆｕｎｄ）缴纳捐助，另一方
面来自欧盟、联合国机构以及全球环境基金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为具体项目或活动提供
的捐款。

至于法律部分，１９７６年地中海区域沿海国全权代表会议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ｌｅｎｉ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通过了框架性的 《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约》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ｅａ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简称１９７６年 《巴塞罗
那公约》）以及两个议定书，即 《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废污染地中海协议书》以及 《合作防治在紧急
状况下石油及其他有害物质污染地中海议定书》。这种框架性公约加议定书的模式也被称为 “巴塞
罗那公约体系”：框架性公约构成了各国对执行行动计划的明确、有约束性的正式表达；针对各种
污染源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功能性议定书实际是地中海行动计划的核心，为管理具体污染源规定了详
细的标准、程序及措施。同时，框架性公约加议定书的模式也为制定后续的议定书留下了空间。至
今巴塞罗那公约体系下已有７个议定书通过并生效 （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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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ａｔ　ｈｔｔｐ：／／１９５．９７．３６．２３１／ｄｂａｓｅｓ／ｗｅｂｄｏｃｓ／ＢＣＰ／ＭＡＰＰｈａｓｅＩ＿ｅｎｇ．ｐｄｆ，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当前已成立了６个区域活动中心，其中４个于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一节阶段设立。“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ｅｎｔｒｅｓ”，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ｅｐｍａｐ．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ｍｏｄｕｌ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ｃａｔｉｄ＝００１０１７００４，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表１　巴塞罗那公约体系下的议定书

第一阶段通过的议定书 第二阶段的修订与增补

《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废污染地中海协议
书》（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
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ｅａ　ｂｙ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１９７６年 ２ 月
１６日通过；
１９７８年 ２ 月
１２日生效

经修订并重命名为：
《防止与消除地中海船舶及飞机倾倒或海
上焚烧污染议定书》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ｅａ　ｂｙ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ｏｒ　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Ｓｅａ）

１９９５年 ６ 月
１０日通过；
尚未生效

《合作防治在紧急状况下石油及其他有害
物质污染地中海议定书》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Ｃｏｎ－
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ｅａ　ｂｙ　Ｏｉ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Ｅ－
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１９７６年 ２ 月
１６ 日 通 过；
１９７８年 ２ 月
１２日生效

被新的议定书取代：
《合作防止船源污染及在紧急情况下防治
地中海污染议定书》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ｅａ）

２００２年 １ 月
２５日通过；
２００４年 ３ 月
１７日生效

《保护地中海区域免受陆源污染议定书》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
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ｅａ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Ｂａｓ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９８０年 ５ 月
１７ 日 通 过；
１９８３年 ６ 月
１７日生效

经修订并重新命名为：
《保护地中海区域免受陆源和陆上活动污
染议定书》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ｅａ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Ｂａｓ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
ｉｔｉｅｓ）

１９９６年 ３ 月
７日通过；
２００８年 ５ 月
１１日生效

《地中 海 区 域 特 别 保 护 区 域 议 定 书》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ｐｅ－
ｃｉａｌ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１９８２年 ４ 月
３日通过；
１９８６年 ３ 月
２３日生效

被新的议定书取代：
《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
书》（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１９９５年 ６ 月
１０日通过；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１２日生效

《保护地中海免受因勘探和开发大陆架、
海床及其底土污染议定书》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
ｃ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
ｎｅａｎ　Ｓｅａ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ｂｅ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ｂｓｏｉｌ）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
１４日通过；
２０１１年 ３ 月
２４日生效

《防止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污染地中
海议定书》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ｅａ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Ｗａｓ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１日通过；
２００８年 １ 月
１９日通过

《地中 海 海 岸 区 域 综 合 管 理 议 定 书》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２００８年 １ 月
２１日通过；
２０１１年 ３ 月
２４日生效

　　资料来源：整理自地中海行动计划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ｅｐｍａｐ．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ｍｏｄｕｌ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ｃａｔｉｄ＝
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２０１５年８月５日访问。

地中海行动计划所设立的原则、公约及议定书、制度设计使之成为了一个斯蒂芬·克拉斯纳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意义上的国际制度。在总结其成功原因时，对功能性路径的选择尤其值得强调：

从时间上而言，地中海行动计划的发起和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准备与召开几乎是同时的。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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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扩大管辖海域是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主要推动力。但许多地中海国家很早便认识到在半闭海的
地理条件中，以扩大沿海国管辖海域的方式应对海洋环境的困难①。对此，地中海沿海国正确地选
择了功能性合作以应对海洋污染问题。对于区域内的欧共体国家，功能主义的合作是不陌生的。在
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学术探讨中，功能主义是最早出现的理论解释：不同于政治合作，功能合作局
限于明确的有限领域，并由此创设出新的国际性机制。而地中海区域内呈现出巨大差异的其他国家
也更容易接受以功能性合作处理政治敏感度较低的问题［２］（Ｐ６４８）。

二、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二阶段的发展

受１９９２年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 《２１世纪议程》影响，１９９５年６月５至８日在巴塞罗那
召开的第九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新的行动计划以及对 《巴塞罗那公约》的修订，标志着地中海行动
计划进入了第二阶段。

（一）１９９５年行动计划

１９９５年 《关于保护地中海海洋环境及海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 （地中海行动计划：第
二阶段）》的主要贡献是明确提出了第二阶段主要的目标，包括：

“确保对海洋与陆地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及将环境整合到社会及经济发展以及土地利用政策
当中；
通过防止污染、减少并尽可能消除污染来源，无论是长期性的还是事故性的，保护海洋环境及

海岸区域；
保护自然，保护并改善具有生态或文化价值的地点和景观；
加强地中海沿海国之间在为当代及后代的利益管理共同遗产及资源方面的团结；
为提升生活质量作出贡献。”②

可见，１９９５年行动计划将可持续发展列为最重要的目标。１９９５年行动计划提出建立地中海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以推进环境与发展相整
合。该委员会于１９９６年建立，作为智库性的咨询机构，其职能为评估区域内国家共同关心的，或
由国际及区域议程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向缔约方提供相关建议③。２００５年，缔约方会议通
过了由该委员会筹备的 《地中海可持续发展战略》（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这份框架性文件回应了１９９５年行动计划中对达成区域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也为国
家层面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指南。其中提出了如下７个 “优先行动与协同领域”④：（１）更
好地管理水资源；（２）提升能源合理使用，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３）以
适当的运输管理实现可持续交通；（４）可持续旅游业作为主导经济产业；（５）可持续农业及农村发
展；（６）可持续城市发展；（７）海洋、海岸区域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二）《巴塞罗那公约》的修订
经修订的 《巴塞罗那公约》被重新命名为 《地中海海洋环境和沿海区域保护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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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地中海沿海国都未在地中海主张专属经济区。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ＭＡＰ　Ｐｈａｓｅ　ＩＩ），ａｔ　ｈｔｔｐ：／／１９５．９７．３６．２３１／ｄｂａｓｅｓ／ｗｅｂｄｏｃｓ／ＢＣＰ／ＭＡＰＰｈａｓｅＩＩ＿ｅｎｇ．ｐｄｆ，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ＣＳＤ）”，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ｅｐｍａｐ．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ｍｏｄｕｌ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ｃａｔｉｄ＝００１０１７００２，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ＥＰ（ＤＥＣ）／ＭＥＤ　ＩＧ．１６／７，２７Ｊｕｎｅ　２００５，ａｔ　ｈｔｔｐ：／／

１９５．９７．３６．２３１／ｄｂａｓｅｓ／ａｃｒｏｂａｔｆｉｌｅｓ／０５ＩＧ１６＿７＿ｅｎｇ．ｐｄｆ，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简
称为１９９５年 《巴塞罗那公约》）。当前已有包括欧盟在内的２２个缔约方。

１９９５年 《巴塞罗那公约》中的重要修订包括：

１．接纳了 《２１世纪议程》提出的主要原则与办法，包括：可持续发展；预警原则；环境影响
评估；海岸区域综合管理；① 采用可获得的最佳技术、最佳环境实践和推进环保型技术的应用②。

２．扩展了适用范围。１９９５年 《巴塞罗那公约》第１条保留了１９７６年公约对 “地中海区域”的
地理界定③，但通过删去关于原则上不包括缔约方内水的条文。１９９５年 《巴塞罗那公约》的适用区
域扩展至了缔约方内水，并且为落实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还进一步规定可扩展至 “各缔约方在其领
土内指定的海岸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在扩展功能区域的同时，１９９５年 《巴塞罗那公约》中也有
明确的 “权利保留”条款，即 “本公约及其议定书的任何内容不损害任何国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有关的权利与立场”④。

３．扩大了参与面。在制度安排方面，第２０条增设了 “观察员”制度，缔约方可决定非缔约方
或国际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另外，第１５条还对 “公众信息与参与”作出了规定，要求缔约
方确保公众获得执行公约及议定书的信息，并确保获得参与相关决策的机会。

（三）议定书的修订与增补
虽然１９９５年行动计划与 《巴塞罗那公约》都在篇幅上有了扩充，但具体标准与措施仍通过议

定书进行制定。为适应上述新的目标与原则以及国际环境法的新发展，许多第一阶段制定的议定书
经过了修订 （修订情况见表１），并增补了１９９６年 《防止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污染地中海议定
书》以及２００８年 《地中海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议定书》。
鉴于本文的篇幅，下文仅分析１９９５年 《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以及２００８

年 《地中海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议定书》。这两份议定书反映出地中海行动计划落实生态保护及海岸
区域综合管理的努力，并且议定书适用范围的扩展也尤其值得关注。

１．《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１９９５年通过的该议定书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２日生
效后取代了１９８２年 《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域议定书》。

（１）适用范围的突破。１９８２年 《地中海特别保护区议定书》的适用范围为缔约方主权范围之
内，主要为领海。新的 《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有了引人注目的扩大：适用于地
中海全部海域，并且适用于海床及其底土，以及各缔约方指定的包括湿地在内的陆上海岸区域⑤。
地中海的特点之一是沿海国未充分主张专属经济区，海域内仍保留大面积的公海，并且存在一

些划界方面的困难及纠纷。议定书在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公海的同时，也特别制定了 “权利保留”条
款：“本议定书的任何内容或任何在本议定书基础上采取的行动，不应损害任何国家与海洋法有关
的权利、当前及未来的主张以及法律观点，尤其是关于海域的性质及范围、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
的海域划界、在公海的航行自由、通过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权利及形式、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
以及沿海国、船旗国及港口国管辖权的性质及范围”；并且，“在本议定书基础上采取的行动不应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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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９５年《巴塞罗那公约》，第４条第３款。

１９９５年《巴塞罗那公约》，第４条第４款。

即：“为本公约的目的，地中海区域（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ｅａ　Ａｒｅａ）应指地中海本身的海域，包括西起穿过位于直布罗陀
海峡入口处的斯帕特尔角（Ｃａｐｅ　Ｓｐａｒｔｅｌ）灯塔的经线，东至 Ｍｅｈｍｅｔｃｉｋ及库卡尔（Ｋｕｍｋａｌｅ）灯塔之间的达达尼尔海峡的南
部界限，其中的海湾与海。”

１９９５年《巴塞罗那公约》，第３条第３款。

１９９５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第２条第１款。



成主张、竞争或质疑任何关于国家主权或管辖权的主张的理由”①。如图利奥·斯科瓦齐 （Ｔｕｌｌｉｏ
Ｓｃｏｖａｚｚｉ）所指出的，这种处理所体现的功能路径为，“一方面，在海洋环境方面的政府间合作应不
妨碍其他不同性质的法律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存在这些法律问题 （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不应妨碍
或拖延采取保持地中海生态平衡的必要措施”［３］（Ｐ９９）。

（２）地中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在合作管理特别保护区的方面，新的议定书增设了地中海重
要特别保护区清单 （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制度。该清单
可包括如下的地点：“对保护地中海生物多样性的要素起到重要作用的；包括地中海特有生态系统
的或濒危物种栖息地的；在科学、美学、文化或教育上有特殊意义的。”② 议定书第９条详细规定
了制定地中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的程序。其中，对于部分或全部位于公海的区域，提案须由 “相
关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缔约方”提交，并向特别保护区区域活动中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提交一份关于地理位置、自然及生态特征、法律地位、管理计划及
其执行，以及对地中海之重要性的介绍性报告③。清单的订立须经缔约方会议同意④。至今，地中
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已包括３３处地点，其中有一处涵盖公海海域，即由法国、意大利及摩纳哥
为海洋哺乳动物设立的海洋生物保护区 （Ｐｅｌａｇｏｓ　Ｓａｎｃｔｕａｒｙ）⑤。

对于清单的效力，缔约方同意承认清单内各地点对地中海的特殊重要性，并承诺 “遵守适用于
地中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的措施，不授权或进行任何可能违反设立地中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之
目标的活动”⑥。同时，地中海重要特别保护区清单并不排除各缔约方在清单外设立保护区的权利。

由于特别保护区 （尤其是位于公海的特别保护区）限制其他海洋使用的性质，议定书第２８条专门
规定了与第三方国家的关系，缔约方应 “邀请非议定书缔约方的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合作执行本议
定书”。

（３）物种保护与养护。１９９５年 《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除序言部分明确提
及 《生物多样性公约》外，第三部分专门对物种的保护与养护作出了规定，这是对１９８２年 《地中
海特别保护区议定书》的重大增补。类似于１９７６ 《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废污染地中海协议书》的结
构，这一部分只规定了缔约方应采取的国内措施以及应采取的合作措施，而具体的受保护物种则由
附件列举。对于附件ＩＩ“濒危或受威胁的物种清单”（Ｌｉｓｔ　ｏｆ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ｏ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中
的动植物，缔约方应确保最大可能地保护和恢复这些物种。对于附件ＩＩＩ“开发受规制的物种清单”
（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ｈｏｓ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中的物种 （包括鱼纲物种），缔约方在授权开发
及管理这些物种的同时，应与主管国际组织 （即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合作采取适当的养护措
施⑦。

２００８年，负责推进１９９５年 《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实施的特别保护区区域活
动中心与国际粮农组织 （代表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同意在如下领域展开合作：
（１）在地中海区域发展并参与落实渔业的生态系统方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探明
生态系统中的敏感海洋栖息地；（３）为海岸区域管理制定可持续发展框架及指南；（４）加强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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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１９９５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第２条第２－３款。

１９９５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第８条第２款。

１９９５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第９条。

１９９５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第２６条第２款（ｈ）项。
“ＳＰＡＭＩｓ”，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ｃ－ｓｐａ．ｏｒｇ／ｓｐａｍｉ，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１９９５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第８条第３款。

１９９５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第１２条。



究，尤其是保护象征性物种；（５）发展并加强地中海海洋环境与渔业之间的沟通合作。［４］（Ｐ１１６）

２．《地中海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议定书》。自地中海行动计划进入第二阶段以来，在区域和国家
层面同时推进海岸区域综合管理就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重点。１９９５年行动计划中提出 “海岸区域
综合管理应逐渐成为处理影响地中海沿海区域的问题的标准办法”。而１９９５年 《巴塞罗那公约》第

４条第３款 （ｅ）项进一步规定 “推进海岸区域综合管理”是缔约方的一般义务之一。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１日，《地中海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议定书》于马德里签署被认为是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二阶段的高
潮，该议定书已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４日生效。

（１）适用范围的界定。议定书的目的是在地中海海岸区域运用综合管理，那么首要的便是定义
“海岸区域综合管理”及 “海岸区域”。“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被定义为：“可持续管理和使用海岸区
域的动态过程，同时考虑到海岸生态系统及景观的脆弱性、各种活动及使用的多样性及彼此的相互
作用、某些活动与使用的海事定位及其对海洋与陆地部分的影响。”① 议定书的适用范围是议定书
谈判中的难点，最终 “沿海区域”的定义巧妙结合了明确的界限及灵活性：海岸区域的向海界限明
确为缔约方领海的内部界限；而海岸区域的向陆界限，则为缔约方指定的适当海岸单元。② 结合

１９９５年 《巴塞罗那公约》第１条，沿海区域的界定实际由缔约国指定。
议定书的适用范围在向陆上扩展的同时，也尊重了缔约方的领土主权，反映出区域路径与国家

主权之间的张力与妥协。与 《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类似，议定书第４条特别规
定了 “权利保留”的条款，除对海洋管辖权主张的保留外，第４条第４款还特别强调议定书的规定
“不损害国家安全及防卫活动及设施，但是缔约方同意此类活动及设施在合理且可行的情况下应以
符合本议定书的方式操作或建立”。

（２）框架性的规定。《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议定书》的内容实际是框架性的③，涵盖的内容有海
岸区域综合管理的目标、原则、要素、办法，海岸区域面临的威胁，为执行海岸区域综合管理的合
作，以及制度安排，即优先行动计划区域活动中心的职能。
在海岸区域综合管理的目标与原则方面，议定书的用语非常宽泛，尤其需要科学证据的支撑，

如 “保持海岸生态系统、景观及地貌的完整”④，“防止并 （或）减少自然灾害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影
响”⑤，考虑到 “潮间带的生物丰富性、自然活力及功能”⑥，“不超出海岸区域的承载能力”⑦，“应
平衡整个海岸区域的利用分布”⑧ 等等。议定书第８条规定的一般义务为：“缔约方应遵守国际及
区域法律的规定，应努力确保海岸区域的可持续使用及管理，从而维护海岸自然栖息地、景观、自
然资源及生态”。“应努力 （Ｓｈａｌｌ　Ｅｎｄｅａｖｏｕｒ）”表明了一种行动的义务，而非达成结果的义务。
与１９９５年行动计划尤其相似，议定书第二部分 “海岸区域综合管理要素”为农业、工业、捕

鱼、水产养殖、旅游业、体育及娱乐活动、对特殊自然资源的利用、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海事活动等
方面的经济活动管理提供了指导。同时，还要求各缔约方采取措施改善对湿地和河口、海洋栖息
地、海岸森林、沙丘、海岸风景地貌以及岛屿的保护，特别要注意对地中海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
（包括大量的水下遗产）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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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２００８年《地中海整体海岸区域管理议定书》，第２条（ｆ）项。

２００８年《地中海整体海岸区域管理议定书》，第３条第１款。

２００８年《地中海整体海岸区域管理议定书》，第１条。

２００８年《地中海整体海岸区域管理议定书》，第５条（ｄ）项。

２００８年《地中海整体海岸区域管理议定书》，第５条（ｅ）项。

２００８年《地中海整体海岸区域管理议定书》，第６条（ａ）项。

２００８年《地中海整体海岸区域管理议定书》，第６条（ｂ）项。

２００８年《地中海整体海岸区域管理议定书》，第６条（ｈ）项。



在第三部分 “海岸区域综合管理方法”中，议定书除强调了监测及观测机制、《地中海可持续
发展战略》、国家战略、环境评估的作用外，还要求缔约方制定恰当的土地政策及经济财政措施。
如马尔科·普雷姆 （Ｍａｒｋｏ　Ｐｒｅｍ）所指出的，海岸区域综合管理的跨部门性质以及需要缔约方修
改现存国内法是执行议定书的困难所在［５］（Ｐ２５９）。

（３）议定书的执行。在确保议定书得到执行方面，第７条规定的 “协调”制度与第３１条规定
的 “报告”制度尤其重要。由于海岸区域综合管理的跨部门性质，第７条要求缔约方在国家、区域
及地方层级协调各个部门，尤其是主管海洋与主管土地的部门之间，“避免部门办法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ｅｓ），便利综合办法”。为在区域层面监督议定书的执行，第３１条规定缔约方须向缔约方会
议提交关于议定书执行情况的报告，包括 “所采取的措施、其效果以及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报告制度是地中海行动计划中监督各缔约方履行义务的重要制度。２００８年７月，遵约委员会

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遵约机制。遵约委员会为缔约方会议的附属机构，由从缔约方提名的候选人名
单中选举产生的７人构成。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其职能为向缔约方提供建议与协助，以
帮助其遵守巴塞罗那条约体系下的义务，并总体地促进、监督和确保遵约①。依据缔约方会议通过
的关于遵约机制及程序的文件，对于缔约方严重的、正在发生的或反复发生的未遵约问题，遵约委
员会可：（ａ）发布警告；（ｂ）发布未遵约报告；（ｃ）考虑和采取任何为达成公约及议定书目的所需
的行动。②

（四）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二阶段的特点
在地中海行动计划４０年的发展当中，最引世人瞩目的是缔造了一个动态的制度，在高度多样

性、冲突与合作共存的地中海区域维持了以海洋污染问题为导向的政府间沟通与协作。而在自
１９９５年以来的第二阶段中，可以概括出如下发展特点：

（１）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是监测及应对污染，而第二阶段的
重点则是通过落实可持续发展减少并尽可能消除污染。其中，执行海岸区域综合管理是关键。

（２）覆盖面的扩大。首先，如前文所述，１９９５年 《巴塞罗那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展至了缔约
方内水，而１９９５年 《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以及２００８年 《地中海整体海岸带管
理议定书》反映出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向公海和海岸区域扩展的趋势。其次，规制的海洋使用增多。
《保护地中海免受因勘探和开发大陆架、海床及其底土污染议定书》与 《防止地中海区域受有害废
物越境转移及处理导致污染议定书》的生效使得大陆架开发活动及有害废物运输活动受到约束，而
海岸区域综合管理则涉及更为广泛的行业与部分。此外，正是因为上述发展，地中海行动计划第二
阶段进一步强调了公众参与以及第三方参与。

三、结语：地中海经验对中国周边海域的启示

概括而言，海洋环境保护的区域路径较之全球性措施更为适宜的原因尤其在于：（１）对于陆源
等特定类型的污染，由于其性质，区域路径较之全球性措施更为适当；（２）海洋的差异性要求考虑
区域性差异；（３）在紧急情况下区域性的防污机制更容易发挥作用。［６］（Ｐ５３）因此，在海上交通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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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ｅｐｍａｐ．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ｍｏｄｕｌ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ｃａｔｉｄ＝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５，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ｏｌｉ－
ｄａ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　ｈｔｔｐ：／／１９５．９７．３６．２３１／ｄｂａｓｅｓ／ｗｅｂｄｏｃ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Ｅｎｇ．ｄｏｃ，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易受工业污染的闭海或半闭海，区域合作尤其重要①。
“闭海或半闭海”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唯一明确定义的海洋区域。第１２２条规定：“为本

公约的目的，‘闭海或半闭海’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环绕并由一个狭窄的出口连接到另一个
海或洋，或全部或主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沿海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构成的海湾、海盆或海域。”
在赋予了 “闭海或半闭海”特殊的法律地位之后，第１２３条设立了鼓励闭海或半闭海沿海国在生物
资源管理与养护、海洋环境保护以及海洋科考方面进行功能性区域合作的框架性制度：

“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为此目的，
这些国家应尽力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

（ａ）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
（ｂ）协调行使和履行其在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ｃ）协调其科学研究政策，并在适当情形下在该地区进行联合的科学研究方案；
（ｄ）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其他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其合作以推行本条的规定。”
虽然有学者认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九部分 “闭海或半闭海”（包括第１２２条与第１２３条

两个条款）未建立起具体的制度，但 “闭海或半闭海”概念可以作为海洋区域合作的地理基础与法
律基础，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切实的区域合作实践。区域海洋项目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１９８２年总
结区域海洋项目经验的区域海洋项目政府专家会议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ｏｎ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在项目适用范围方面作出的建议为：“区域行动计划 （包括相关区域
协议的发展）的网络应扩展至包括闭海或半闭海以及存在明确共同问题的海洋与沿岸区域。”②

中国周边海域，即黄海、东海以及南海都是典型的半闭海。在区域海洋项目中，西北太平洋行
动计划覆盖了黄海及东海，东亚海项目则覆盖了南海。较之于地中海区域的实践，这些区域项目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地中海的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实践中，笔者认为如下经验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１．就东海与南海而言，海洋划界问题及岛礁主权争端是阻碍合作进一步展开的原因之一。地
中海同样面临复杂且困难的划界问题。有学者估计，要完成地中海地区的大陆架划界，至少需要划
定３０条界限，而当前已达成划界协议的仅有１０条左右［７］（Ｐ７１）。除地理条件外，地区内长期存在的
政治问题使得划界问题更为困难，包括英国在直布罗陀及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基地，塞浦路斯的南
北分裂，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岛礁争端，以及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冲突，等等。但在地中海的
实践中，我们看到通过各议定书明确的功能界定，并辅之以 “权利保留”条款，功能性合作可以与
海域管辖权问题并行不悖。

２．地中海行动计划包括了整体规划、监测与评估、法律、制度与财政支持四个部分，这四个
部分的完整性保障了行动计划的落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海洋计划框架下的多数区域效仿了这
一结构。但是，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与东亚海项目在这组结构上均有欠缺，尤其是法律部分欠缺区
域性公约。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结构相对完善，在制度安排方面建立了包括专项监测及海岸环境
评估区域活动中心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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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凡：地中海的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发展与经验

①

②

闭海与半闭海的地理定义为：闭海指陆地占四周９５％的海；半闭海指陆地占四周５０％左右的海。Ｌｅｗｉｓ
Ｍ．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Ｓｅａｓ，ｉｎ　Ｏｃ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ａｂｂｒｉ，ｅｄｓ．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２，ｐ．５５４。

ＵＮＥＰ，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ＥＰ＇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ｓ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ｂｏｄｉｅｓ，ＵＮＥＰ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１９８２，ｐ．Ｉ，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ｅｐ．ｏｒ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ａ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ＳＲＳ／ｐｄｆｓ／ｒｓｒｓ００１．ｐｄｆ，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Ｃｅｎｔｒｅ）在内的４个区域活动中心①。而东亚海项目的运作方式主要是促进遵守已有的环境公约并
基于成员国的友好协作开展工作。这种缺陷直接导致行动计划执行困难。如有学者对东亚海项目的
评价：“东亚海项目建立了用以保护区域海环境的框架，然而几乎尚未产生成效。”［４］（Ｐ８２）

３．地中海行动计划４０年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其目标与工作重点均在变化。对此，应注意
的是全球性质的海洋环境法 （包括软法与硬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变化。如 《２１世
纪议程》对１９９５年 《巴塞罗那公约》的影响，１９８９年 《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
公约》对 《防止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污染地中海议定书》的影响，１９９２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
对１９９５年 《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的影响。中国周边海域的海洋环境合作也应
随着全球性海洋环境法的发展而在合作的功能、目标、路径等方面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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